
 

機動車輛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發廢止及噪音

抽驗檢驗處理辦法第七條及第五條附錄一、第十

三條附錄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機動車輛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發廢止及噪音抽驗檢驗處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發布施行後，迄今歷經五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八年一月三日。本次鑑於英國原屬歐盟會

員國，原歐盟會員國申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之判定依據，將因英國脫離

歐盟而不適用現行規定，基於國際互惠原則、技術檢測能量相當及可被

信賴性之考量，明定英國所核發之合格證明亦得做為判定依據，爰修正

本辦法第七條及第五條附錄一、第十三條附錄四規定。 

  



 

機動車輛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發廢止及噪音抽

驗檢驗處理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已取得合格證明

之機動車輛，申請人於

次一年度繼續製造或進

口時，應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合格證明之次一

車型年沿用。 

申請人檢具下列

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後，得核發

沿用之合格證明： 

一、 與前一車型年比

較，具有相同之

車型。 

二、 與前一車型年比

較，所有影響噪

音 之 項 目 皆 相

同，或次一車型

年之車型，已取

得歐盟國家或英

國核發之合格證

明。 

第七條 已取得合格證明

之機動車輛，申請人於

次一年度繼續製造或進

口時，應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合格證明之次一

車型年沿用。 

申請人檢具下列

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後，得核發

沿用之合格證明： 

一、 與前一車型年比

較，具有相同之

車型。 

二、 與前一車型年比

較，所有影響噪

音 之 項 目 皆 相

同，或次一車型

年之車型，已取

得歐盟國家核發

之合格證明。 

一、鑑於英國原屬歐盟會

員國，原歐盟會員國

申請噪音審驗合格證

明之判定依據，將因

英國脫離歐盟而不適

用現行規定，基於國

際互惠原則、技術檢

測能量相當及可被信

賴性之考量，明定英

國所核發之合格證明

亦得做為判定依據，

爰修正第二項第二

款。 

二、 第一項未修正。 

 

 

  



 

第五條附錄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錄一 

壹、申請合格證明應配合

機動車輛噪音審驗電

子化作業檢具之文件

如下： 

一、機動車輛規格表。 

二、與代表車車型年一致

之原製造廠型錄或技

術資料。（進口車應

檢具） 

三、車外噪音防制對策說

明表。 

四、原製造廠車身防音打

造技術說明書及示意

圖(大客車、大貨車

應檢具)。 

五、機動車輛噪音車型組

代表車選定審查表。 

六、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檢驗測定機構車型審

驗測定車噪音測定報

告。 

七、該審驗機動車輛完

（免）稅證明書影本

及提貨單影本或其他

可佐證車輛輸出國之

文件（僅進口車於中

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

要時應檢具）。 

八、相片: 

(一) 轎 車 、 旅 行

車、小客車、

小貨車九式一

份：左前、左

後、右前、右

後、引擎室、

引擎蓋、駕駛

室 （ 含 排 檔

桿）、底盤、

消音器。 

(二) 大貨車十一式

一份：左前、

附錄一 

壹、申請合格證明應配合

機動車輛噪音審驗電

子化作業檢具之文件

如下： 

一、機動車輛規格表。 

二、與代表車車型年一致

之原製造廠型錄或技

術資料。（進口車應

檢具） 

三、車外噪音防制對策說

明表。 

四、原製造廠車身防音打

造技術說明書及示意

圖(大客車、大貨車

應檢具)。 

五、機動車輛噪音車型組

代表車選定審查表。 

六、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檢驗測定機構車型審

驗測定車噪音測定報

告。 

七、該審驗機動車輛完

（免）稅證明書影本

及提貨單影本或其他

可佐證車輛輸出國之

文件（僅進口車於中

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

要時應檢具）。 

八、相片: 

(一) 轎 車 、 旅 行

車、小客車、

小貨車九式一

份：左前、左

後、右前、右

後、引擎室、

引擎蓋、駕駛

室 （ 含 排 檔

桿）、底盤、

消音器。 

(二) 大貨車十一式

一份：左前、

一、修正本附錄壹、十

三、(一)及(二)，修

正理由同第七條說

明。 

二、 其餘內容未修正。 



 

左後、右前、

右後、駕駛室

（ 含 排 檔

桿 ） 、 前 底

盤、後底盤、

引擎室俯視及

側 視 、 引 擎

蓋、消音器。 

(三) 大客車十四式

一份：左前、

左後、右前、

右後、駕駛室

（ 含 排 檔

桿 ） 、 前 底

盤、後底盤、

引擎室及其內

側四周、引擎

蓋、消音器。 

(四) 機 車 六 式 一

份：前、後、

左、右、引擎

室、消音器。 

九、附貼機動車輛之標識

(應登載原地測試轉

速及應符合之原地噪

音管制值)。 

(一) 申請辦理車型

組合格證明，

由申請人附貼

機動車輛之標

識。 

(二) 進口國外使用

中機動車輛，

由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檢

驗測定機構附

貼機動車輛之

標識。 

十、機動車輛製造廠提供

之證明文件：授權國

內指定代理人之授權

書（該授權書應賦予

國內指定代理人全權

代表該機動車輛製造

廠，且皆需負擔完全

相同之責任）、合格

左後、右前、

右後、駕駛室

（ 含 排 檔

桿 ） 、 前 底

盤、後底盤、

引擎室俯視及

側 視 、 引 擎

蓋、消音器。 

(三) 大客車十四式

一份：左前、

左後、右前、

右後、駕駛室

（ 含 排 檔

桿 ） 、 前 底

盤、後底盤、

引擎室及其內

側四周、引擎

蓋、消音器。 

(四) 機 車 六 式 一

份：前、後、

左、右、引擎

室、消音器。 

九、附貼機動車輛之標識

(應登載原地測試轉

速及應符合之原地噪

音管制值)。 

(一) 申請辦理車型

組合格證明，

由申請人附貼

機動車輛之標

識。 

(二) 進口國外使用

中機動車輛，

由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檢

驗測定機構附

貼機動車輛之

標識。 

十、機動車輛製造廠提供

之證明文件：授權國

內指定代理人之授權

書（該授權書應賦予

國內指定代理人全權

代表該機動車輛製造

廠，且皆需負擔完全

相同之責任）、合格



 

證明沿用聲明（申請

新車型合格證明者免

附）、引擎限速聲明

（三．五公噸以下汽

油車及柴油車可由進

口商公會提出，機車

可由機車進口商提

出）等。 

十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噪音改善

對策說明（未經

變更或調整之機

動車輛，原地重

測一次後，噪音

檢測不合格者應

檢具，並應至原

檢驗測定機構或

由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檢驗測定

機 構 進 行 複

測）。 

十二、 公會登記文件(指

由公會申請者第

一次申請或變更

時應檢具)。 

十三、 申請之機動車輛

若已取得歐盟國

家或英國核發之

合格證明，符合

歐盟或英國現行

管制標準，除前

述相關資料外，

得檢具下列資料

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合格證

明及合格證明沿

用。 

(一) 歐盟國家或

英國核發之

合格證明文

件影本。 

(二) 以歐盟或英

國現行測定

方法執行之

機動車輛噪

音 測 定 報

證明沿用聲明（申請

新車型合格證明者免

附）、引擎限速聲明

（三．五公噸以下汽

油車及柴油車可由進

口商公會提出，機車

可由機車進口商提

出）等。 

十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噪音改善

對策說明（未經

變更或調整之機

動車輛，原地重

測一次後，噪音

檢測不合格者應

檢具，並應至原

檢驗測定機構或

由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檢驗測定

機 構 進 行 複

測）。 

十二、 公會登記文件(指

由公會申請者第

一次申請或變更

時應檢具)。 

十三、 申請之機動車輛

若已取得歐盟國

家核發之合格證

明，符合歐盟現

行管制標準，除

前 述 相 關 資 料

外，得檢具下列

資料向中央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合

格證明及合格證

明沿用。 

(一) 歐盟國家核

發之合格證

明 文 件 影

本。 

(二) 以歐盟現行

測定方法執

行之機動車

輛噪音測定

報告。 

(三) 機動車輛製



 

告。 

(三) 機動車輛製

造廠聲明申

請進口之機

動車輛與國

外原車型為

完全相同之

車輛組成型

態，具有相

同之噪音特

性。 

十四、 機動車輛製造廠

指定代理人申請

合格證明而該進

口車輛車型名稱

與所持國外認證

資 料 名 稱 不 同

時，應另行檢具

下列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 

(一) 由機動車輛

製造廠或代

理商提供原

廠 證 明 函

文。 

(二) 提供該車型

組及車外噪

音防制設備

相關資料說

明。 

十五、 申請車型年之沿

用、車型之修改

或 新 車 型 之 延

伸，除依本辦法

規定檢附相關資

料外（其與前次

申 請 資 料 相 同

時，可指明參考

中央主管機關存

檔資料），並須

填報各次修正項

目目錄、日期及

各次修正內容摘

要。 

貳、廠商將代表車輛送測

同時應檢具前項壹之

造廠聲明申

請進口之機

動車輛與國

外原車型為

完全相同之

車輛組成型

態，具有相

同之噪音特

性。 

十四、 機動車輛製造廠

指定代理人申請

合格證明而該進

口車輛車型名稱

與所持國外認證

資 料 名 稱 不 同

時，應另行檢具

下列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 

(一) 由機動車輛

製造廠或代

理商提供原

廠 證 明 函

文。 

(二) 提供該車型

組及車外噪

音防制設備

相關資料說

明。 

十五、 申請車型年之沿

用、車型之修改

或 新 車 型 之 延

伸，除依本辦法

規定檢附相關資

料外（其與前次

申 請 資 料 相 同

時，可指明參考

中央主管機關存

檔資料），並須

填報各次修正項

目目錄、日期及

各次修正內容摘

要。 

貳、 廠商將代表車輛送測

同時應檢具前項壹之

一、七、八、十之引

擎限速聲明、十一等



 

一、七、八、十之引

擎限速聲明、十一等

文件二份供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檢驗測定

機構核對，檢驗測定

機構於測定完成後將

該文件一份併同測定

報告函送中央主管機

關審驗。 

參、填寫表格: 

汽油車(電動汽車、複合

動力電動車)車輛規格表 

 
 

機車(電動機車、複合動

力電動機車)規格表 

 
 

柴油車(複合動力電動車) 

車輛規格表 

文件二份供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檢驗測定

機構核對，檢驗測定

機構於測定完成後將

該文件一份併同測定

報告函送中央主管機

關審驗。 

參、 填寫表格: 

汽油車(電動汽車、複合

動力電動車)車輛規格表 

 
 

機車(電動機車、複合動

力電動機車)規格表 

 
 

柴油車(複合動力電動車) 

車輛規格表 



 

 
 

(公司全銜) 

車外噪音防制對策說明表 

 
 

第一至第五期機動車輛噪

音車型組代表車選定審查

表 

 
 

第六期L類機動車輛噪音

車型組代表車選定審查表 

 

 

 
 

(公司全銜) 

車外噪音防制對策說明表 

 
 

第一至第五期機動車輛噪

音車型組代表車選定審查

表 

 
 

第六期L類機動車輛噪音

車型組代表車選定審查表 

 

 



 

第六期M1、N1與總重三．

五公噸以下M2類機動車輛

噪音車型組代表車選定審

查表 

 
 

第六期總重逾三．五公噸

M2、M3、N2與N3類機動車

輛噪音車型組代表車選定

審查表 

 
 

（ ）股份有限公司 

機動車輛噪音品管數量累

計表 

 
 

（ ）股份有限公司 月份  

機動車輛噪音品質管制測

試結果統計表 

 
 

第六期M1、N1與總重三．

五公噸以下M2類機動車輛

噪音車型組代表車選定審

查表 

 
 

第六期總重逾三．五公噸

M2、M3、N2與N3類機動車

輛噪音車型組代表車選定

審查表 

 
 

（ ）股份有限公司 

機動車輛噪音品管數量累

計表 

 
 

（ ）股份有限公司 月份  

機動車輛噪音品質管制測

試結果統計表 

 
 

 

 



 

第十三條附錄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錄四 

壹、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已

取得合格證明之機動

車輛得實施新車抽

驗，以查驗量產機動

車輛是否均符合機動

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及

相關法規之規定。 

貳、有關新車抽驗時間、

抽驗及測定方式等相

關事項，中央主管機

關應於新車抽驗通知

時詳細說明。取得合

格證明之申請人（以

下簡稱申請人）在接

獲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立即配合新車

抽驗等相關作業。 

參、抽驗機動車輛之選

擇： 

一、抽驗之車型組及車

型由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抽驗機動車

輛自車型組中以隨

機取樣方式選擇，

並應能代表市面上

銷售中或已銷售之

機動車輛。 

二、申請人應提供指定

之量產機動車輛，

供中央主管機關選

擇。 

三、抽驗機動車輛選擇

地點： 

(一)申請人完檢合格

之機動車輛存

放區。 

(二)申請人在國內指

定代理人、進

口商或經銷商

之機動車輛存

放區。 

附錄四 

壹、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已

取得合格證明之機動

車輛得實施新車抽

驗，以查驗量產機動

車輛是否均符合機動

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及

相關法規之規定。 

貳、有關新車抽驗時間、

抽驗及測定方式等相

關事項，中央主管機

關應於新車抽驗通知

時詳細說明。取得合

格證明之申請人（以

下簡稱申請人）在接

獲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立即配合新車

抽驗等相關作業。 

參、抽驗機動車輛之選

擇： 

一、抽驗之車型組及車

型由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抽驗機動車

輛自車型組中以隨

機取樣方式選擇，

並應能代表市面上

銷售中或已銷售之

機動車輛。 

二、申請人應提供指定

之量產機動車輛，

供中央主管機關選

擇。 

三、抽驗機動車輛選擇

地點： 

(一)申請人完檢合格

之機動車輛存

放區。 

(二)申請人在國內指

定代理人、進

口商或經銷商

之機動車輛存

放區。 

一、修正理由同第七條說

明，爰修正本附錄

參、七、(六)。 

二、其餘內容未修正。 



 

(三)中華民國海關倉

庫。 

(四)大客車由底盤製

造 及 進 口 廠

商，每月依引

擎號碼或車身

號碼所報銷售

買主及車身打

造廠資料中隨

機抽取，於車

身打造完成時

進行抽驗。 

四、若抽驗之車型組或車

型，申請人無法依

照指定數量之新車

提供中央主管機關

選擇時，中央主管

機關得俟申請人備

妥新製造或進口同

型車後，再據以辦

理。 

五、抽驗機動車輛應為依

照其正常生產流程所

生產之新車，中央主

管機關至選擇地點選

擇機動車輛時，申請

人不得採取任何改變

措施，包括品質管

制、裝配過程，若有

發現車輛組裝規格或

參數設定與新車認證

不一致，且影響抽驗

機動車輛之噪音測定

結果，應判定新車抽

驗初測不合格。 

六、抽驗數量：中央主管

機關得依抽驗比率、

車型組噪音審驗值、

品質管制測定情形決

定抽驗數量。 

(一)三．五公噸以下

汽、柴油車同一

車型組，年銷售

量一萬輛以上

時，得抽驗十

輛；不滿一萬輛

(三)中華民國海關倉

庫。 

(四)大客車由底盤製

造 及 進 口 廠

商，每月依引

擎號碼或車身

號碼所報銷售

買主及車身打

造廠資料中隨

機抽取，於車

身打造完成時

進行抽驗。 

四、若抽驗之車型組或車

型，申請人無法依

照指定數量之新車

提供中央主管機關

選擇時，中央主管

機關得俟申請人備

妥新製造或進口同

型車後，再據以辦

理。 

五、抽驗機動車輛應為依

照其正常生產流程所

生產之新車，中央主

管機關至選擇地點選

擇機動車輛時，申請

人不得採取任何改變

措施，包括品質管

制、裝配過程，若有

發現車輛組裝規格或

參數設定與新車認證

不一致，且影響抽驗

機動車輛之噪音測定

結果，應判定新車抽

驗初測不合格。 

六、抽驗數量：中央主管

機關得依抽驗比率、

車型組噪音審驗值、

品質管制測定情形決

定抽驗數量。 

(一)三．五公噸以下

汽、柴油車同一

車型組，年銷售

量一萬輛以上

時，得抽驗十

輛；不滿一萬輛



 

時，每銷售一千

輛得抽驗一輛；

不滿一千輛時得

抽驗一輛。 

(二)逾三．五公噸

汽、柴油車同一

車型組，年銷售

量超過二百輛以

上時，得抽驗一

輛；不滿二百輛

時得抽驗一輛。 

(三)機車同一車型

組，年銷售量五

萬輛以上時，得

抽驗十輛；一萬

輛以上不滿五萬

輛，得抽驗五

輛；不滿一萬輛

時，每增加二千

輛，得抽驗一

輛，不滿二千輛

時得抽驗一輛。 

七、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評

估有測試紀錄不合格

或有影響品質一致性

之疑慮時，得加強執

行新車抽驗。相關評

估因素如下：  

(一)代表車認證申請

時部分規格非原

廠初始設定。 

(二)新車認證加速噪

音測試時，車輛

加速性能明顯低

於同級車之平均

水準，經技術判

定有確認必要

者。 

(三)曾發生已抽驗車

輛私自不當調

整。 

(四)代表車認證測試

曾不合格經改善

後符合者。 

(五)車型組無法達到

品管測試數量，

時，每銷售一千

輛得抽驗一輛；

不滿一千輛時得

抽驗一輛。 

(二)逾三．五公噸

汽、柴油車同一

車型組，年銷售

量超過二百輛以

上時，得抽驗一

輛；不滿二百輛

時得抽驗一輛。 

(三)機車同一車型

組，年銷售量五

萬輛以上時，得

抽驗十輛；一萬

輛以上不滿五萬

輛，得抽驗五

輛；不滿一萬輛

時，每增加二千

輛，得抽驗一

輛，不滿二千輛

時得抽驗一輛。 

七、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評

估有測試紀錄不合格

或有影響品質一致性

之疑慮時，得加強執

行新車抽驗。相關評

估因素如下：  

(一)代表車認證申請

時部分規格非原

廠初始設定。 

(二)新車認證加速噪

音測試時，車輛

加速性能明顯低

於同級車之平均

水準，經技術判

定有確認必要

者。 

(三)曾發生已抽驗車

輛私自不當調

整。 

(四)代表車認證測試

曾不合格經改善

後符合者。 

(五)車型組無法達到

品管測試數量，



 

或已達品管測試

數量經催告仍未

執行測定之車

型。 

(六)新車型認證持歐

盟或英國合格

證，未於國內執

行測試紀錄之車

型。 

(七)車型組年度僅由

製造國少量進

口，須特別協調

抽驗時程之車

型。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有確認

必要之因素。 

肆、測定時間、地點及測

定方法 

抽驗機動車輛選擇

後，申請人應於四星

期內將測定車輛準備

妥當，依照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時間送至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檢驗測定機構，並

依規定之測定方法進

行測定，測定費用及

運費應由申請人自行

負擔。 

伍、測定機動車輛之準備 

一、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對於抽驗機動車

輛不得自行進行調

整、保養或測定。 

二、測定所必須之特殊設

備，申請人應妥為準

備，不得以無法提供

該項設備做為測定無

效之理由。 

三、申請人對抽驗機動車

輛有任何異議，或因

事故致使無法測定

時，應在測定前向中

央主管機關說明，中

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對

或已達品管測試

數量經催告仍未

執行測定之車

型。 

(六)新車型認證持歐

盟合格證，未於

國內執行測試紀

錄之車型。 

(七)車型組年度僅由

製造國少量進

口，須特別協調

抽驗時程之車

型。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有確認

必要之因素。 

肆、測定時間、地點及測

定方法 

抽驗機動車輛選擇

後，申請人應於四星

期內將測定車輛準備

妥當，依照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時間送至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檢驗測定機構，並

依規定之測定方法進

行測定，測定費用及

運費應由申請人自行

負擔。 

伍、測定機動車輛之準備 

一、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對於抽驗機動車

輛不得自行進行調

整、保養或測定。 

二、測定所必須之特殊設

備，申請人應妥為準

備，不得以無法提供

該項設備做為測定無

效之理由。 

三、申請人對抽驗機動車

輛有任何異議，或因

事故致使無法測定

時，應在測定前向中

央主管機關說明，中

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對

該測定機動車輛修



 

該測定機動車輛修

理、調整以回復至合

理操作可以測定狀

況。若中央主管機關

認為該抽驗機動車輛

已不具代表性時，由

取樣數中取消該車資

格，另行選擇測定車

遞補，遞補數量由中

央主管機關決定。 

陸、測定結果之判定及處

理 

一、所有抽驗之機動車

輛，皆符合機動車輛

噪音管制標準則判定

為合格。 

二、申請人得要求原地重

測一次，且不得調整

或變更車況，初測判

定不合格時，申請人

於接獲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翌日起十四日

內，得以信函回覆中

央主管機關要求複測

或接受新車抽驗不合

格之結果。要求複測

之申請人應於回覆信

函發函之日起十四日

內將複測車輛送至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檢驗測定機構。未回

覆、回覆不全或未依

時限將複測車輛送至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檢驗測定機構複測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

判定新車抽驗不合

格。 

(一)複測的取樣數由

申請人自行決

定，但不得少於

初測不合格數量

之二倍。 

(二)複測機動車輛之

選擇、準備、調

整及測定與初測

理、調整以回復至合

理操作可以測定狀

況。若中央主管機關

認為該抽驗機動車輛

已不具代表性時，由

取樣數中取消該車資

格，另行選擇測定車

遞補，遞補數量由中

央主管機關決定。 

陸、測定結果之判定及處

理 

一、所有抽驗之機動車

輛，皆符合機動車輛

噪音管制標準則判定

為合格。 

二、申請人得要求原地重

測一次，且不得調整

或變更車況，初測判

定不合格時，申請人

於接獲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翌日起十四日

內，得以信函回覆中

央主管機關要求複測

或接受新車抽驗不合

格之結果。要求複測

之申請人應於回覆信

函發函之日起十四日

內將複測車輛送至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檢驗測定機構。未回

覆、回覆不全或未依

時限將複測車輛送至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檢驗測定機構複測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

判定新車抽驗不合

格。 

(一)複測的取樣數由

申請人自行決

定，但不得少於

初測不合格數量

之二倍。 

(二)複測機動車輛之

選擇、準備、調

整及測定與初測

機動車輛相同，



 

機動車輛相同，

並於送測時檢附

噪音改善對策說

明，以利檢驗測

定機構核對確

認，或由中央主

管機關依法調

查。 

(三)複測機動車輛之

測定值加上初測

機動車輛之測定

值，計算其能量

平均值，若超過

機動車輛噪音管

制標準值，則判

定為不合格。 

(四)複測時雖判定合

格，但申請人應

說明所有不合格

機動車輛不合格

之原因及改正措

施，並檢附改善

後每輛車均符合

機動車輛噪音管

制標準之測定報

告送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五)年度新車抽驗曾

發生複測判定不

合格並有繼續生

產製造或進口

者，不得辦理下

一年度沿用申

請。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判定

新車抽驗不合格，廢

止該車型組合格證

明，不得繼續領牌及

銷售。 

並於送測時檢附

噪音改善對策說

明，以利檢驗測

定機構核對確

認，或由中央主

管機關依法調

查。 

(三)複測機動車輛之

測定值加上初測

機動車輛之測定

值，計算其能量

平均值，若超過

機動車輛噪音管

制標準值，則判

定為不合格。 

(四)複測時雖判定合

格，但申請人應

說明所有不合格

機動車輛不合格

之原因及改正措

施，並檢附改善

後每輛車均符合

機動車輛噪音管

制標準之測定報

告送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五)年度新車抽驗曾

發生複測判定不

合格並有繼續生

產製造或進口

者，不得辦理下

一年度沿用申

請。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判定

新車抽驗不合格，廢

止該車型組合格證

明，不得繼續領牌及

銷售。 

 

 


